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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关千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

法律意见书

2025 鄂国浩法意 GHWH074 号

致：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担任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之常年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指派

向思律师、 胡文乐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

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及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

查判断， 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 资料是真实、准

确、 完整、无重大遗漏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或用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

公司其他公告一并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公告。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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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千2025年04月1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上公告了《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千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

时间、方式 、审议事项、投票注意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 并按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

现场投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千2025年05月09日（星期五）下午14

点00分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五栋召开。 本次股东大

会由公司董事长吴博文先生主持。

网络投票：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其中，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05月09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05月09

日9:15-15:00 。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刊登日期距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业已达到20日；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

点及其他相关事项与会议通知所告知的 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经 本 所 律师核查，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的 股 东共1,088 名 ， 代 表 股 份

1,289,134,8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668%。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7名股东，代表股份669,834,8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65%;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方

式进行表决的股东1081名， 代表股份619,300,0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890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 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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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全体董事 、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 、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公司合并统计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一） 《关千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2,495,0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49%;

反对 3,915,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36%; 弃权 2,724,78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5%。

（二） 《关千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2,476,9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35%;

反对 3,947,2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1%; 弃权 2,710,68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4%。

（三） 《关千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2,472,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31%; 

反对 3,949,0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63%; 弃权 2,713,48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6%。

（四） 《关千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1,773,2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89%;

反对 6,866,34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26%; 弃权 495,22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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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千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2,400,6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6%;

反对 3,491,2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8%; 弃权 3,242,98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6%。

（六） 《关千公司 2025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2,668,2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440%;

反对 65,820,94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58%; 弃权 645,62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2% 。

（七） 《关千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1,542,7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10%;

反对 6,920,91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68%; 弃权 671,22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2% 。

（八） 《关千公司 2025 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2,050,7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961%;

反对 66,450,3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46%; 弃权 633,72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3%。

（九） 《关千公司 2025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1,784,7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98%;

反对 6,732,24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2%; 弃权 617,82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0% 。

（十） 《关千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82,141,3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75%;

反对 6,313,61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7%; 弃权 679,92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8% 。

（十一） 《关于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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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1,281,484,3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5%;

反对4,866,9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5%; 弃权 2,783,5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0%。

（十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3,181,5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839%;

反对64,835,00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93%; 弃权 1,118,32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8%。

（十三） 《关千修订＜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2,505,7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14%;

反对63,874,3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48%; 弃权 2,754,782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

（十四）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2,077,0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5%;

反对4,322,3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2%; 弃权 2,735,4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3%。

（十五）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选举吴博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2选举查磊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3选举周文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4选举李凯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5选举赵洋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6选举高琼芳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累积投票的方式表

决通过， 选举吴博文、 查磊、 周文杰、 李凯、赵洋、 高琼芳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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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十六） 《关千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1选举余玉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2选举项紩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3选举陆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累积投票的方式表

决通过，选举余玉苗、 项杂、 陆泉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七） 《关千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7.01选举王旭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7.02选举江玲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累积投票的方式表

决通过，选举王旭、 江玲为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第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上述第8、13 项议案涉及董事薪酬

及薪酬制度，关联股东己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

格、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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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为《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千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

负责人： 心 经办律师： 硐、

夏少林 向 思

矗
胡文乐

202 5 年05 月 09 日


